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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HT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瑩輝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布

二零零二年全年業績撮要

‧ 集團的總營業額約為585,299,000港元，較去年上升20.2%

‧ 除稅前溢利為77,883,000港元，較去年上升18.7%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為76,855,000港元

‧ 透過有效控制成本，集團的毛利率得以維持在約30.5%的高水平

‧ 市場多元化湊效，中國市場營業額上升161%

‧ 成功拓展商業照明市場，營業額較去年上升231.8%

‧ 董事會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3港仙

經審核全年業績

瑩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一年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85,299 487,121
銷售成本 (406,756) (330,469)

毛利 178,543 156,6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7,862 7,115
銷售及分銷成本 (24,159) (25,628)
行政開支 (76,975) (59,950)
其他營運開支 (6,285) (4,523)
短期及長期投資減值撥備 (1,102) (8,025)

經營業務之溢利 77,884 65,641
財務費用 (1) (28)

除稅前溢利 77,883 65,613
稅項 3 (1,228) 11,058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76,655 76,671
少數股東權益 200 363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76,855 77,034

股息 4 44,145 45,000

每股盈利－基本 5 16.0港仙 17.1港仙

附註：

1. 採納全新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全新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因此，去年於年報內之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列，以符合一致之呈報方式。

會計實務準則第1條（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列
會計實務準則第11條（經修訂） ：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條（經修訂） ： 現金流量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 ： 僱員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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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
營業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地區劃分：
美國 520,302 440,106
歐洲（德國、法國及斯堪的那維亞） 12,546 17,069
加拿大 5,355 4,554
中國 18,305 7,014
日本 18,422 15,424
其他國家（包括澳洲、中東及南非） 10,369 2,954

585,299 487,121

3.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1,058
其他地區
　企業所得稅 (1,228 ) －

年度稅項回撥／（支出） (1,228 ) 11,058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及去年並無從香港錄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中國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現有規例，詮釋及慣
例按適用稅率計算。

4.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6港仙（二零零一年：8港仙） 29,430 36,000
建議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港仙（二零零一年：2港仙） 14,715 9,000

44,145 45,000

5. 每股盈利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約76,855,000港元（二零零一年：77,034,000港元）及於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478,960,274
股（二零零一年：45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任何每股攤薄盈利。

6.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乃經扣除：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1,032 11,957
商譽攤銷 338 －
出售長期投資虧損 376 －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本年度向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每股普通股3港仙之末期股息（「建議之末期股息」）。待獲得本
公司股東在訂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建議之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五日前後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四）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於此期間
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獲派建議之末期股息及出席訂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召開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
公司作出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縱然全球經濟仍然處於衰退期，以及中東局勢仍見緊張，本集團於年度內，仍能錄得理想成績，主要原因是集團透過產品多元化、加強市場覆
蓋及提升產能等策略，以滿足全球照明產品市場持續增加的需求。

產品多元化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住宅照明產品的營業額佔集團總營業額約96.0%，而其中戶外燈約佔24.3%、吸頂燈約佔38.5%、
多頭吊燈及單吊燈約佔23.3%，而其他室內照明產品約佔9.9%。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內積極發展商業照明產品市場，亦獲得理想成績佔總營
業額約佔4.0%。本年度，商業照明的營業額錄得約231.8%的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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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以產品分類之比較表

2002 2001

戶外燈 
29.0%

吸頂燈 
39.4%

多頭吊燈及 
單吊燈 
19.3%

其他室內照明產品
10.9%

商業照明產品 
1.4%戶外燈 

24.3%

吸頂燈 
38.5%

多頭吊燈及 
單吊燈 
23.3%

其他室內照明產品
9.9%

商業照明產品 
4.0%

致力市場銷售

整體而言，本集團各主要市場，除歐洲市場外之營業額，均錄得可觀的增長。本集團憑著多年來在美國市場建立的紮實基礎，於年度內在該市
場上仍取得平穩之增長約18%。

集團在加拿大及日本市場的銷售持續改善，營業額分別錄得約18%及19%之增長。

此外，隨著中國市場成為各商家的必爭之地，本集團於本年度加大發展中國市場的力度，並取得滿意的成果。回顧年度內，在中國市場的營業
額躍升約161%。

各地市場

‧ 美國市場

縱使美國經濟至今仍未見顯著復甦，但美國仍為本集團之主要市場，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佔集團營業額88.9%，並取得約
18%之增長。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集團主要客戶經營之DIY (Do It Yourself)店舖數目增至約2,300間。有見這些客戶仍然持
續開設新DIY店舖之經營策略，本集團有信心將來在美國市場繼續保持良好表現。至於商業照明業務於本年度內在美國市場上亦錄得良好
表現，為集團帶來約9,000,000港元的收入。同時，本集團堅持研究開發創新的產品，例如太陽能燈產品，及以往在住宅照明市場建立的領
導地位，集團有信心在商業照明市場取得與住宅照明同樣之成功。

‧ 加拿大市場

加拿大市場之經濟氣候仍見疲弱。然而本集團之業務於二零零二年第三季開始有好轉。本年度集團在加拿大市場之營業額較去年增長約18%。
有關增幅主要由於本集團加強針對不同客戶之特定口味，為其度身設計不同的產品，除吸引現有的客戶外，新的客戶之訂單數目亦有顯著
的增加。

‧ 歐洲市場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在歐洲市場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6%，主要原因是歐洲經濟持續放緩。但本集團成功與德國主要的DIY店舖達成
合作共識。本集團相信該客戶可為集團提供可觀收入，有關的成果可望於短期內獲得反映。與此同時，本集團亦正為旗下產品辦理針對歐
洲各國相關的安全規格認證，這些都有助本集團在未來歐洲市場取得更理想的成績。

‧ 日本市場

本年度，集團致力為日本市場提供既能符合該國嚴謹安全規格、且具優越品質的產品，加上本集團與當地客戶及業務夥伴建立之良好關係，
使本集團得以打破慣例，進入這個規範嚴格、僅容納少數外商之市場。本年度的良好成績顯示集團發展方向正確，並正積極加強進入該市
場之力度。

‧ 中國市場

中國市場將成為本集團未來數年的發展重點。

(a) 特許經營連鎖加盟店

回顧本年度內，集團的加盟店數目增至50家，超出本集團定立40家之目標。該等加盟店按照本集團策略，分別於中國的一、二線城市，
如北京、上海、沈陽、大連、天津、武漢、杭州、寧波及廣州等地開設。以目前的進度，本集團有信心可於三至五年內達成於中國開
設約200家加盟店的目標。本集團認為成立特許經營連鎖加盟店，能最迅速及有效率地增加內銷市場佔有率。除定期為加盟商舉辦座談
會及研討會外，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三年參與多個於中國舉行的大型燈展。此外，本集團已計劃推出一連串大型推廣活動，同時定期接
受不同媒體採訪，以加快本集團在中國市場的擴充步伐及增加知名度。本集團亦會推出一系列創新的產品，不斷為顧客製造驚喜。

(b) 照明工程項目

本年度，集團取得19個照明項目，另有約20個項目仍在洽談中。本集團亦積極與具全國經營規模之集團及百貨公司洽商各項合作之機
會，預期能為本集團帶來可觀之收入。於本年度內，本集團與一家台資百貨公司簽訂供貨合約，為該公司位於華北地區的3家分店供應
照明設備。同時，本集團亦已與另一家百貨集團達成共識，為該集團之8家分店提供照明裝置。有見該百貨集團計劃於二零零三年開設
20分店，本集團極具信心可成為該等新店之照明裝置供應商，並預期這些項目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入。

本集團已訂下目標，針對發展國內之中、高檔市場。鑑於二零零八年奧運會之籌備工作已全面展開，照明系統將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受惠行業。
本集團已作好準備，迎接此龐大商機，預期未來數年將取得可觀收入。集團深信可於未來三至五年成為國內商業照明市場的主要供應商之一。



瑩輝集團有限公司

瑩輝集團有限公司
26-3-2003

4

生產設施

為滿足照明產品市場不斷增加的需求，集團於回顧年度內落實提升生產能力。

本年度內，本集團於中國東莞現有之生產基地之使用率已達90%。於本年內，位於該生產基地之第四期廠房已於二零零二年八月正式投產，使
集團的整體生產能力提升約30%。受惠於規模經濟效益，集團的生產成本得以減低。而為了進一步配合日益增長之商業照明產品市場，集團於
二零零一年開始計劃興建之壓鑄廠，第一期已於二零零二年九月正式投產。本年度集團也設立模具開發中心，購入先進及精密之儀器及設備，
開發集團所需之各類型模具。此舉有助集團控制成本、加強開發新產品之速度及強化垂直生產效益。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分別於上海開設日光燈製造廠及於上海常熟市收購一家光源產品生產廠房。是次收購有助加強集團之生產能力以應
付住宅照明及商業照明市場內不斷增長的需求。

產品

本集團設計及研發隊伍努力不懈，設計出迎合市場品味的產品。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總共開發及設計出超過1,300件新產品，包括住宅藝術燈、
各類商業照明燈及太陽能燈產品。根據以往記錄，集團之設計廣受客戶歡迎。每年約有超過40%之新開發產品接獲客戶的訂單。

展望

展望未來，集團的業務發展方向是鞏固住宅照明業務，致力發展商業照明業務；而在拓闊市場方面，集團除提高各現有市場之佔有率外，並將
積極拓展龐大的中國內銷市場。

在住宅照明業務方面，集團倚仗本身具備的競爭優勢，致力保持集團在市場上的領導地位及希望為集團帶來更大的盈利貢獻。

集團的商業照明業務在去年已有顯著之增長。未來，為配合商業照明業務之發展，集團將加快壓鑄廠的第二期及第三期的工程及加強於本年度
收購的光源廠房之生產技術及質量保證，進一步提高集團的生產力；加強研發能力，以開發設計更多商業照明產品以供客戶選擇，以及加強與
目標客戶的聯系及推廣工作，以建立“瑩輝照明”更高的知名度及爭取更高的營業額。海外市場發展方面，本集團將致力加強與現有客戶之關係，
沿用集團的成功行銷策略，貫徹提供質素超卓、創新及適合當地市場口味的產品，將集團的產品滲透至住宅照明產品市場的每個角落。此外，
本集團亦將商業照明產品推廣至海外的現有客戶，進一步拓闊不同產品收入來源。

至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主力發展潛力龐大的中國內銷市場，亦已籌劃一套完備及具效益的策略。首先，集團將於中國多個主要城市成立銷售
代辦處，覆蓋更多的銷售地區。集團亦已招攬不少具豐富經驗的銷售人員，以積極的市場的推廣策略，如定期為潛在分銷商舉辦不同類型之產
品推介會及研討會外、參與多個於中國舉行的大型燈展及透過不同媒體刊登廣告，以加強推廣及提高集團的住宅照明"百得詩特"品牌及商業照
明"瑩輝照明"兩大品牌的知名度。

集團將於中國的一、二線城市，如北京、上海、沈陽、大連、天津、武漢、杭州、寧波及廣州等地開設特許經營連鎖加盟店，集團並設立配貨
中心，以提供配貨服務。集團具備信心在三至五年內於中國開設約200家加盟店，以最迅速及具效益之方法增加集團於內銷市場佔有率。至於
照明工程項目，集團將主要針對酒店工程、連鎖百貨公司及商業和工業照明的項目，為此等目標客戶提供配光、設計及安裝照明裝置服務。

本集團藉著以上策略方針已為輝煌的未來奠下鞏固的根基。最終目的，就是為支持我們的股東及投資者帶來更豐厚的回報。

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衍生之現金流量撥付營運所需。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金額及銀行結餘合共約達108,000,000港元，流
動資產淨額為167,000,000港元，而本集團並無任何長期或短期負債。於本年度，亦無壞賬撥備。整體而言，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相當穩健，有助
本集團末來在業務上的發展。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物業抵押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定期存款7,556,000港元作出抵押，以作為本集團獲取若干銀行信貸之擔保。除上述外，本集團並無任
何物業抵押以作任何信貸之擔保。

外匯及對沖風險

本集團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大部分均以美元結算，由於港元和美元之間存在聯繫匯率，因此，本集團貨幣對換風險是非常低。於本年度內，本
集團並無任何對沖投資之活動。

僱員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旗下員工共約1,800人（二零零一年：約1,400人）。員工薪酬福利乃按彼等工作表現和市況而制定，並獲董
事會定期作出評估。另外，亦會透過表現評估酌情對員工發放年終獎金及購股權，以獎勵及推動個人工作表現。截至目前為止，本集團並沒有
授出購股權予其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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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網址刊載有關資料

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首尾兩段包括在內）所規定之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址(http://www.hkex.com.hk)刊載。

委任執行董事

董事會欣然公佈，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起，熊克蒼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熊先生之個人履歷資料將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內。

承董事會命
徐振森
主席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瑩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港麗酒店七樓景雅廳舉行股東週
年大會，討論下列事項：

一、省覽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及董事會與核數師報告；

二、宣派末期股息每股三港仙；

三、選舉董事，釐定董事最高人數，授權董事會可委任額外董事至訂定之董事最高人數及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金；

四、委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酬金；

五、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無條件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權力，在符合適用法例之情況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購回其股份；

(b) 根據上文(a)段之批准所購回之本公司股份面值總額，須不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面值總額之1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
數額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任何一項最早發生之日期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決議案授出之權力經由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或修訂之日；及

(i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之日。」；

六、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無條件授予董事會一般性權力，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可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發行、配發及處理本公司之額外股份，並可訂立或授予
或需在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或結束後配發、發行或處理股份之售股建議、協議及優先認股權；惟除根據(i)配售新股（指本公司向於指定記錄
日期之股東按其當時持股比例提出售股建議（惟董事會可就零碎股份或由於任何本港以外地區之法律，或任何認可管制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
規定而產生之限制或責任，作出認為必須或權宜之豁免或其他安排））或(ii)當時所採納之任何購股權計劃或類似安排，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之行政人員及／或僱員及／或根據該計劃之任何合資格承受人授出或發行股份或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權利或(iii)依照本公司細則實行之任
何以股代息計劃或類似安排，以配發股份代替本公司股份之全部或部份股息外，所發行、配發、處理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發行、配發或處理
之額外股份面值總額，須不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2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b)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任何一項最早發生之日期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決議案授出之權力經由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或修訂之日；及

(iii)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期限屆滿之日。」；及

七、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待本大會通告所載之第五及第六項普通決議案獲得通過後，擴大本公司董事會根據本大會通告所載之第六項普通決議案獲授予有關行使本公司
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性權力至包括自本公司董事會根據本大會通告所載之第五項普通決議案所獲授予行使本公司權力以購回
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性權力以來所購回之本公司股份面值總額；惟該數額須不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面值總額之10%。」。

承董事會命
徐振森
主席

香港，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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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四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如欲
符合獲派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內之建議末期股息及出席本大會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零三年四
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b) 凡有權出席本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若持有兩股或以上本公司股份，均有權委任一位以上人士為其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任人士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倘超
過一名人士獲委任，則委任書上須註明每位受委任人士所代表之有關股份數目與類別。

(c) 代表委任文件及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最遲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前48小時送達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
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於26-3-2003刊登的內容。


